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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广东省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广东省青少年训练竞赛中心 

二、承办单位：广州市教育局 

三、协办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广东省学生体

育艺术联合会田径协会、广州市学生体育艺术教育协会、广州市玉岩中学 

四、比赛日期与地点：2018 年 11 月 22 日至 25 日在广州市玉岩中学、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举行。  

五、参赛形式：以学校为单位组队，由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派队参加

不少于一个组别的比赛。 

六、竞赛分组：分别设甲组、乙组和丙组的男子、女子组比赛。 

七、竞赛项目： 

（一）甲组和乙组 

1. 男子（14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10 米栏（甲组：栏高

0.990 米、栏间距 9.14 米；乙组：栏高 0.914 米、栏间距 9.14 米），400

米栏（甲组：栏高 0.914 米，栏间距 35 米；乙组：栏高 0.840 米，栏间距

35 米），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甲组 12

米起跳；乙组 11 米起跳），铅球（甲组 6 千克；乙组 5 千克），标枪（甲

组 800 克；乙组 700 克）。 

2. 女子（14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00 米栏（甲组：栏

高 0.840 米、栏间距 8.50 米；乙组：栏高 0.762 米、栏间距 8.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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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米栏（栏高 0.762 米、栏间距 35 米），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

跳高，跳远，三级跳远（甲组 10 米起跳；乙组 8 米起跳），铅球（甲组 4 

千克；乙组 4 千克），标枪（甲组 600 克；乙组 600 克）。 

（二）丙组 

1. 男子（11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10 米栏（栏高 0.990 米、

栏间距 9.14 米），400 米栏（栏高 0.914 米，栏间距 35 米），跳高，跳远，

三级跳远（12 米起跳），标枪（800 克）。 

2. 女子（11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00 米栏（栏高 0.84 米、

栏间距 8.50 米），400 米栏（栏高 0.762 米、栏间距 35 米），跳高，跳

远，三级跳远（10 米起跳），标枪（600 克）。 

八、运动员（学校）参赛条件：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身份证，并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具有

报名学校正式学籍，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审核的普

通初中、高中学生（不含中等职业、中等技术学校和专业学校等）。运动

员参赛必须使用居民身份证原件。 

（二）运动员必须是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思想进步，文化课考试成

绩合格，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且适宜参加所报项目比赛者。 

（三）运动员参赛年龄： 

甲组：2000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高中学生； 

乙组：2003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初中学生； 

丙组：2000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初、高中学生； 

（四）尚未注册和已过了注册有效期的运动员，请务必于 10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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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管理系统办理注册手续（网址：

http://www.gdssa.com）。 

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按照学籍所在学校在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管理

系统进行注册，不得跨校注册。运动员网上注册时，高中学生注册组别为

甲组、初中学生注册组别为乙组。上传的学籍表必须加盖学校公章（2018

年就读初一或高一新生可以上传有运动员登记照和加盖学校公章的学籍

证明，模板可在省学体艺联网站下载）。注册流程：学校注册→地级市管

理员审核→省管理员审核，请学校注册后立即致电地级市管理员（市教育

局体卫艺科）审核。 

（五）体育运动学校及同等性质学校的学生不得报名参赛；往届毕业

生、补习班学生、寄（借）读生不得报名参赛；报名前已正式调入省、市

体工队、职业俱乐部队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六）凡在报名截止日期前获得 2018 年广东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竞技

组田径比赛和 2018 年广东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冠军赛前八名的运动员，

以及参加过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除外）、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少

年田径锦标赛的运动员，均不得报名参加本次赛事的甲组、乙组比赛，仅

允许报名参加丙组比赛。 

（七）凡曾代表各省（区、市）、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等报名参

加了以下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本次比赛（含下列赛事的预赛、资格赛

等赛事，以秩序册为准）；以普通中学学校名义参赛的不受此限制，但对

此类参赛者，各单位必须在报名时主动提供相关运动员的参赛情况说明

（含书面报告、赛事秩序册和成绩册复印件等）。 

全国田径锦标赛（含室内赛、越野赛和竞走赛），全国田径分站赛、

分区赛、冠军赛、大奖赛、总决赛，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 

（八）学校不得跨校、跨组别组队，运动员必须代表《全国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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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显示的归属学校参赛。 

九、报名规定和办法 

（一）甲组和乙组每单位各组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甲组运

动员 16 人（男、女比例不限），乙组运动员 12 人（男、女比例不限），教

练员按运动员总数 4∶1 配备，且不得超过 4 人。 

丙组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运动员 10

人（男、女比例不限）。 

（二）各单位各单项限报 2 人，每人限报 2 项，可兼报接力，接力项

目每单位每组限报 1 队。 

（三）报名人数不足 3 人（队）的项目，取消该项目比赛，提前通知

报名单位，可更改报名项目。报名单位少于 3 个的组别，取消该组别比赛。 

（四）报名表上务必按规定的格式要求填写所报项目的近期最好成绩，

以便合理编排。未填写报名成绩或是不按要求填写者，按田径竞赛规则的

有关办法进行编排。 

（五）报名后不得更改、调整和补充。参赛单位如有报项不符合规程

规定的，主办单位将不予告知，直接删去不符合的项目、运动员。 

（六）报名办法及日期 

1. 本次锦标赛报名表和竞赛日程表（初稿）统一在广东省学生体育

艺术联合会网站（http://www.gdssa.com/）的 “中学体育竞赛”栏目下载，

请各队伍务必查看竞赛日程表（初稿）后再进行报名。 

2. 报名表一律电脑打印，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且务必填写注册卡

号码和运动员有关信息。 

3. 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5 日 16:00 前，报名表的电子版和盖

章后的扫描件（或拍照），同时发邮件到 a13061306@126.com（多项赛事

集中，请务必将邮件统一命名：“**市**学校**组田径赛报名表”），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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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 5 分钟后请务必致电 020-87653952 予以确认。逾期不予受理。  

4. 需要大会安排用餐的队伍，请务必在报名表上填写用餐人数（以

自愿为原则，但一经填写，不得更改）。 

十、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田径竞赛规则》。 

（二）比赛项目的器材由承办单位提供，一律不准使用自备器材。 

（三）比赛使用深圳市菲普莱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 Fairplay 体育

电子计时计分系统。 

（四）径赛项目：100 米两个赛次，按预赛成绩录取前八名进入决赛；

其它项目一个赛次进行分组决赛。 

（五）高度项目的起跳高度及升高计划： 

升高计划（厘米） 

项目组别 
5 3 2 

跳    高 

男子甲组 1.65 米 1.80 米 1.92 米 

女子甲组 1.35 米 1.50 米 1.71 米 

男子乙组 1.55 米 1.65 米 1.86 米 

女子乙组 1.25 米 1.35 米 1.59 米 

男子丙组 1.65 米 1.80 米 1.92 米 

女子丙组 1.35 米 1.50 米 1.71 米 

十一、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录取名次 

1. 各组别各单项分别录取前八名，不足 8 人（队）参加，则按实际

参赛人（队）数全部录取。 

2. 单项比赛成绩相同者，名次并列，无下一名次。 

（二）计分方法：获得各单项前八名者，分别按 9、7、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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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计分（接力项目加倍计分），余类推。名次相同者，得分平均计算。 

（三）奖励 

1. 分别设甲组、乙组和丙组团体总分奖。团体总分分别以其运动员

在相应组别的各项目名次得分总和累计，如遇得分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

名次列前，余类推。 

2. 对获得甲组、乙组团体总分前八名和丙组团体总分前四名的队伍

颁发奖杯。 

3．对获得甲组、乙组团体总分第九至第十六名、丙组团体总分第五

至第十名的队伍颁发二等奖牌匾，对获得甲组、乙组团体总分第十七至第

二十四名的队伍颁发三等奖牌匾。 

3. 对获得各组别各单项前八名的运动员发给成绩证书。 

4. 凡获得甲组、乙组团体总分前八名和丙组团体总分前四名运动队

的教练员，并经裁判组和大会审核，将评为优秀教练员。 

5. 按照裁判员、工作人员总数 5：1 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工作人员。 

（四）奖杯、牌匾、成绩证书由大会统一制订，赛区颁发。获得各单

项前八名的参赛队伍，务必在团体总分颁奖仪式结束后 10 分钟内，统一

委派代表到编排记录室签领各学校的成绩证书，逾期不领取，不予补发。 

十二、经费 

（一）参赛队伍费用一律自理，并自行解决赛区交通。 

（二）广州市玉岩中学可协助解决用餐，请需要大会安排用餐的队伍，

务必在报名表上填写用餐人数（以自愿为原则，一经填写，不得更改），

并以学校为单位向大会缴纳餐费（标准为 70 元/人/天，赛事按 4 天计）。 

十三、报到事宜 

（一） 具体报到事宜和有关赛区附近住宿信息表，请于赛前一周登

陆省学体艺联网站查看“中学体育竞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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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队报到时上交有学校盖章、领队、运动员及其监护人签名

的《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每名运动员 1 份），没有上交《自愿参

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的单位将不允许参赛。《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

书》与报名表一并下载。 

（三）所有运动队都必须在报到当天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办理报到事

宜，领取运动员号码布、秩序册等资料，其余时间一概不予受理。 

十四、联席会议 

裁判长、领队和教练员联席会议将于报到当天下午在赛区召开，具体

时间、地点请于赛前一周登陆省学体艺联网站查看“中学体育竞赛”专栏公

告。各参赛队伍必须派领队和教练员依时出席，不允许其他人员代替出席，

否则将不接受该队对本次联席会议涉及内容的投诉。 

十五、各参赛队伍比赛服装必须符合规则要求，领队、教练员服装要

统一。各队服装（含比赛服装）如出现商业性广告、标志或文字，必须书

面报主办单位，并经主办单位同意后方能印制。 

十六、公示和申诉 

（一）运动员在 “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管理系统”通过审核后，其资

料将自动予以公示，请各队伍相互查看，具体公示用户名和密码请查看 

“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管理系统”中“内部公告”。 

（二）报名结束 5 天后，所有队伍报名表将在 “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

管理系统”中“内部公告”公示 7 天，请各队伍核对和相互监督。 

（三）公示期间，主办单位受理各参赛单位对运动员资格的申诉；比

赛期间及赛后（比赛结束 24 小时内）继续接受对运动员资格的申诉，但

对申诉实行赛后处理。申诉时须提交有领队签字的书面申请和支撑材料

（公示期间和赛后须加盖公章），同时交 2000 元申诉费作为调查取证经费，

如胜诉则退还申诉费，败诉则不予退还。公示期间申诉如属实则取消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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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参赛资格并不得更改、调整和补充；赛中、赛后申诉如属实则取消该

运动员（队）比赛成绩、名次，其他运动员（队）所获奖名次不变。 

十七、赛风赛纪 

（一）为严肃赛风赛纪，体现学生体育赛事“团结、奋进、文明、育

人”的宗旨，各参赛单位须按照本规程的规定对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认

真进行审查，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行为发生。 

（二）按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和赛会相关规定，对

违反参赛资格及赛风赛纪的运动队（员）、教练员、裁判员、领队及其所

在单位进行处罚，同时追加停赛 1—2 年，追究相关责任人及其所在单位

的责任，并进行通报。 

十八、报名后，如参赛单位需要全队退出比赛的，务必在赛前 7 天以

书面形式向主办单位提出申请（书面申请传真到 020-37653353，传真后致

电 87653952 予以确认），并经主办单位同意后方可退赛。否则，将取消该

校该项目两年的参赛资格，并予以通报。 

十九、保险：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并将保险凭证复印件带到赛区以备查验。

裁判员保险由大会负责。 

二十、每场比赛运动员凭注册卡（胶质版或纸质版）和身份证原件进

行检录。报到时主办单位不再下发注册卡（胶质版或纸质版），请各队在“广

东省中学生运动员管理系统”里“运动员管理”的“导出制卡文件”中导出运

动员注册卡，并自行打印（建议用彩色打印），裁剪过塑后带到赛区比赛。 

二十一、比赛执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二十二、仲裁、裁判长和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部分由承办单

位聘请。 

二十三、未尽事宜，请各代表队浏览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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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dssa.com/）的“中学体育竞赛”栏目（如有关补充通知、报

到事宜等），主办单位不再下发书面通知或电话告知。 

二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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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清远市人民政府 

三、协办单位：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广东省青少年训练竞赛

中心、广东省足球运动中心、广东省足球协会、清远市教育局、清远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体育局）、清城区教育局、清远市民体育公园、清

远市第一中学、清远市第二中学、清远市第三中学、清远市华侨中学、清

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清城区清城中学、清城区飞来湖中学、清远市田家

炳实验中学。 

四、参赛单位：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各有关省属中职学校，广东实

验中学、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五、比赛日期与地点：2018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在清远市举行。 

六、竞赛分组：高中男子组、高中女子组和中职男子组。 

七、参赛条件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身份证，并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具有

报名学校正式学籍，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和《全国中等

职业学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审核的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学生（五年

制高职学生参赛时必须在中职学段）。运动员参赛必须使用居民身份证原

件。运动员必须代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或《全国中等职

业学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显示的所属地区参赛。 

（二）中职学校指中等职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职



 

—13— 

业高中学校，不含成人中等专业学校、体育运动学校等同等性质的学校。 

（三）运动员必须是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思想进步，文化课考试成

绩合格，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且适宜参加所报项目比赛者。 

（四）运动员参赛年龄： 

2000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高中、中职学生。 

（五）尚未注册和已过了注册有效期的运动员，请务必于 9 月 20 日

前 在 广 东 省 中 学 生 运 动 员 管 理 系 统 办 理 注 册 手 续 （ 网 址 ：

http://www.gdssa.com）。 

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按照学籍所在学校在“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管理

系统”进行注册，不得跨校注册。运动员网上注册时，高中学生注册为高

中组，中职学生注册为中职组，上传的学籍表必须加盖学校公章（2018

年就读高一新生可以上传有运动员登记照和加盖学校公章的学籍证明，模

板可在省学体艺联网站下载）。注册流程：学校注册→地级市管理员审核

→省管理员审核，请学校注册后立即致电地级市管理员（市教育局体卫艺

科）审核。 

（六）体育运动学校及同等性质的学校学生不得报名参赛；往届毕业

生、补习班学生、寄（借）读生不得报名参赛；报名前已正式调入省、市

体工队、职业俱乐部队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七）凡参加了 2018 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足球联赛（竞技组）

比赛的运动员不得再参加本次比赛。  

（八）凡曾代表各省（区、市）、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等报名参

加了以下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本次比赛（含下列赛事的预赛、资格赛

和预备队联赛等赛事，以秩序册为准）；以普通中学名义参赛的不受此限

制，但对此类参赛者，各单位必须在报名时主动提供相关运动员的参赛情

况说明（含书面报告、赛事秩序册和成绩册复印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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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子足球：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中

国足球协会乙级联赛、U-19 足球联赛、U-17 足球联赛；全国青少年男子

足球锦标赛（U18、U16）。 

2．女子足球：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中国女子足球甲级联赛、中

国足协女子足球锦标赛、全国女子 U18 联赛、全国女子 U16 联赛。 

（九）运动员不得跨组别参赛，如中职组学生不得参加高中组比赛，

反之亦然。 

八、报名规定和办法 

（一）高中男子组报名规定 

1. 队伍数量：全省总决赛 32 支队伍按以下办法产生： 

（1）各地级市各派 1 支队伍（共 21 支）。 

（2）除上述队伍外其余 11 支队伍由以下地级市（学校）派出： 

广州、深圳、佛山、韶关、梅州、惠州、东莞、湛江、清远、广东实

验中学、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3）如有地级市（学校）未能按照上述名额分配办法产生出相应数

量队伍参加全省总决赛，则由省教育厅根据各地市开展青少年校园足球总

体情况增、减队伍参加。 

2. 各地级市参加全省总决赛代表队组成： 

（1）选派 1 支队参赛：由各地级市根据校园足球高中组的综合情况，

选派 1 支队伍参赛，队员以 1 所普通高中学校的学生为主，并可选调该市

（区）其他普通高中学校运动员不得多于 5 人（到赛区参赛不得多于 3

人）。 

（2）选派 2 支队参赛：由各地级市根据校园足球高中组的综合情况，

选派 2 支队伍参赛，各以 1 所普通高中学校的学生为主，并可分别选调该

市（区）其他普通高中学校运动员不得多于 5 人（到赛区参赛各不得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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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 

（二）高中女子组报名规定 

1. 各地级市各限报 1 队。 

2. 各地级市参加全省总决赛代表队组成：由各地级市根据校园足球

高中女子组的综合情况，选派 1 支队伍参赛，队员以 1 所普通高中学校的

学生为主，并可选调该市（区）其他普通高中学校运动员不得多于 5 人（到

赛区参赛不得多于 3 人）。 

（三）中职男子组报名规定 

1. 各地级市各限报 1 队。 

2. 各地级市参加全省总决赛代表队组成：由各地级市根据校园足球

中职组开展情况，选派 1 支队伍参赛，以 1 所中职学校的学生为主，并可

选调该市（区）其他中职学校的运动员不得多于 5 人（到赛区参赛不得多

于 3 人）。 

3. 获得 2018 年广东省省属中职学校足球联赛冠、亚军学校单独组队

参加中职男子组比赛；如冠、亚军队伍不参加，按照 2018 年广东省省属

中职学校足球联赛名次进行递补。 

4.如报名队伍数量少于 16 支，则由省教育厅邀请或选派其它队伍参

赛，以确保至少有 16 支队伍参加全省总决赛。 

（四）学校单独报名规定 

广东实验中学、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各有关省属中职学校等以学

校为单位单独组队参赛的，必须以本校学生组队参赛，不得选调其他学校

运动员。 

（五）报名人数规定 

1. 各组别每队限报领队、主教练、助理教练和随队医生各 1 人、运

动员 25 人（赛区共接待 22 人，其中，到赛区运动员必须为 18 人，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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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于 18 名运动员的队伍不得参赛）。 

（六）全省总决赛报名办法 

1．统一使用在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网站“中学体育竞赛”专

栏下载的报名表。 

2. 报名表一律电脑打印，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运动员球衣号码按

从小到大的升序填写，且必须按报名表要求填报所有内容。 

3. 报名截止日期 

（1）第一次报名（组别、队伍报名） 

请各单位在 9 月 25 日 16:00 之前，将第一次报名表的电子版和盖章

后的扫描件（或拍照），同时发邮件到 a13061306@126.com（因多项赛事

集中，邮件标题和报名文件必须同时命名为：“省长杯足球联赛**市高中

（或中职）组第一次报名表 ”），发送邮件 5 分钟后请务必致电

020-87653952 予以确认。逾期不报将不接受第二次报名。 

（2）第二次报名（具体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为 10 月 8 日 16:00 前，请各单位将第二次报名表的电

子版和盖章后的扫描件（或拍照），同时发邮件到 a13061306@126.com（因

多项赛事集中，邮件标题和报名文件必须同时命名为：“省长杯足球联赛

**市高中（或中职）组第二次报名表”），发送邮件 5 分钟后请务必致电

020-87653952 予以确认。逾期不予受理。 

3. 需要大会安排食宿的队伍，请务必在报名表上填写详细食宿人数，

非符合报名规定人员请自行解决食宿。 

4. 需要安排清真饮食的队伍，请务必在报名表上注明。 

（七）报名后一律不得更改、调整和补充。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足球协会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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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暂定，具体视报名情况而定），第一阶

段采用分组单循环决出各小组名次；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及附加赛，决

出前八名。具体竞赛办法和抽签方案视报名情况而定，并在抽签会议上公

布。 

（三）比赛为 11 人制，每场比赛替换队员不限，但换出场的队员该

场比赛不能再换入。 

（四）各队从其他学校选调的 5 名运动员，到赛区参赛不得多于 3

名。 

（五）第一阶段比赛全场比赛为 60 分钟、第二阶段及以后比赛全场

比赛为 80 分钟，中场休息时间最多不能超过 10 分钟。第二阶段及以后的

比赛如 80 分钟打成平局，不打延长期，以罚点球的办法决出胜负。 

（六）第一阶段计分和决定名次办法 

1.每场比赛均决出胜负，规定比赛时间内决出胜负者，胜队得 3 分、

负队得 0 分；点球决出胜负者，胜队得 2 分、负队得 1 分。 

2.如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次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 

（1）积分相等的队相互之间比赛的胜者，名次列前； 

（2）积分相等的队相互之间比赛的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等的队相互之间比赛的进球总和多者，名次列前； 

（4）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在全部比赛中进球总和多者，名次列前； 

（6）抽签优胜者名次列前。 

（七）第一、二、三阶段比赛红黄牌累计计算，一张红牌自动停赛一

场（大会另有追加者除外），累计二张黄牌自动停赛一场。 

（八）第一阶段比赛的特殊规定 

1.所有确认参赛的运动员必须上场比赛，每人每场上场时间不得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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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钟，因伤病（以大会医生判定为准）或红牌而导致不能上场者除外。 

2.如因伤或红牌而导致场上比赛运动员人数不足 18 人时，其对阵队

伍可以选择多于或等于对方上场人数，两队上场队员除了按竞赛规程要求

执行外，多出的队员可以不上场比赛，也可算符合该场比赛的上场要求（即

10 分钟）。否则，判对方 3：0 胜，如对方进球数为 X（X﹥3），则对方以

X：0 胜。 

（九）每场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教练员将填写上场 11 名运动员和 7

名替补运动员名单送交第四官员，比赛前 10 分钟临场裁判员对运动员有

关证件进行核对。 

（十）在比赛中，当某一支队在场上队员不足 7 人时，比赛自然停止，

并视该队弃权，判对方 3：0 胜，如比赛终止时场上比分超过 3：0 则以当

场终止时实际比分为准。 

（十一）如因特殊情况干扰，造成比赛中断，经大会多方努力仍未能

恢复比赛时，比赛中断时刻的比赛成绩有效，且判定为最终比分。 

十、全省总决赛比赛服装、器材 

（一）各参赛队伍比赛服装必须符合规则要求。各队服装（含比赛服

装）如出现商业性广告、标志或文字，必须书面报主办单位，并经主办单

位同意后方能印制。 

（二）每队必须准备深、浅颜色不同的两套比赛服装，比赛队员紧身

裤与比赛短裤的颜色必须一致，守门员的服装颜色必须与其他队员和裁判

服装颜色有明显的区别。 

替补席队员必须穿与上场球员比赛服颜色不一致的训练背心。各队领

队、教练员及队医服装颜色必须与场上双方队员比赛服颜色不同。 

（三）场上队长必须自备 6 厘米宽并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 

（四）运动员必须穿皮质足球比赛用鞋和戴护腿板比赛，比赛长袜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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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及款式队内保持一致，不许穿着金属钉足球比赛用鞋比赛。 

（五）运动员一律不得留怪异发型、染发和纹身，不得佩带项链等饰

物进行比赛。 

（六）比赛用球：长虹牌 FC502（5 号球），广州双鱼体育用品集团

有限公司产品。 

十一、报到事宜 

（一） 具体报到事宜，请于赛前一周登陆省学体艺联网站查看“中学

体育竞赛”栏目。 

（二）运动队报到时上交经领队、运动员及其监护人签名确认，并加

盖学校公章的《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每名运动员 1 份），没有上

交《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的单位将不允许参赛。《自愿参赛责任

及风险告知书》请与报名表一并下载。 

（三）所有运动队必须在报到当天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办理报到事宜，

领取秩序册等资料，其余时间一概不予受理。 

十二、抽签、联席会议 

（一）抽签会议时间及地点待定，请各队伍在报名截止后查看省学体

艺联网站有关公告，具体分组原则和抽签方案将在抽签会议上公布。各参

赛队伍派人或委托代表参加。抽签结果将在省学体艺联网站“中学体育竞

赛”专栏公布。 

（二）裁判长、领队和教练员联席会议将在赛区召开，具体要求如下： 

1.所有队伍必须派领队和主教练参加，不允许其他人员代替出席，否

则将不接受该队对本次联席会议涉及内容的投诉。若某队主教练不出席联

席会议，则第一阶段比赛时，该队所有教练员只能在观众席就坐，不得进

行现场指导。 

2. 请各队在会议上交电脑打印、并由教练员签字的《参赛运动员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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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名单》，到赛区运动员必须为 18 人，少于或多于 18 人的队伍不得参赛。 

3. 请各队务必携带深、浅两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装、守门员服装、

训练背心和比赛袜子，以便确认比赛时各队的服装颜色。替补队员的训练

背心颜色要与比赛衣服颜色有明显区别。 

十三、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分别录取、奖励各组别前八名队伍，不足 8 队参赛，按实际参

赛队数录取。 

（二）对获得前八名的运动队颁发奖杯，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必须

在全部比赛中至少参加过三场比赛方予以颁发成绩证书（在比赛期间确认

受伤的运动员除外）。 

（三）设立各组别最佳射手奖。 

（四）凡获得各组前八名运动队的教练员，并经裁判组和大会审核，

将评为优秀教练员。 

（五）按照裁判员、各赛区工作人员人数 5：1 比例分别评选优秀裁

判员、工作人员。 

（六）奖杯、成绩证书由大会统一制订，赛区颁发。本次赛事证书盖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和广东省青少年训练竞赛中心公章。全部比赛

结束后将进行颁奖仪式，凡不按要求参加颁奖仪式的队伍，大会将不予补

发奖杯及证书。 

十四、费用 

（一）各参赛队在编在册人员赛会期间的食宿及赛区内交通由赛会负

责（赛区接待 22 人/队），赛会不接待超编人员。 

（二）赛会如需缴纳住宿押金等有关费用，请各队予以执行。 

（三）参赛队伍其他费用一律自理。 

十五、公示和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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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动员在 “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管理系统”通过审核后，其资

料将自动予以公示，请各队伍相互查看，具体公示用户名和密码请查看 

“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管理系统”中“内部公告”。 

（二）报名结束 5 天后，所有队伍报名表将在 “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

管理系统”中“内部公告”公示 7 天，请各队伍核对和相互监督。 

（三）公示期间，主办单位受理各参赛单位对运动员资格的申诉；比

赛期间及比赛结束后 24 小时内继续接受对运动员资格的申诉，但对申诉

实行赛后处理。申诉时须提交有领队签字的书面申请和支撑材料（公示期

间和赛后须加盖公章），同时交 2000 元申诉费作为调查取证经费。如胜诉

则退还申诉费，败诉则不予退还。公示期间申诉如属实则取消该运动员参

赛资格并不得更改、调整和补充；赛中、赛后申诉如属实则取消该运动员

（队）比赛成绩、名次，其他运动员（队）所获奖名次不变。 

十六、运动队退赛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地级市教育局公章后向

主办单位提出（时间节点为：第一次报名后，在抽签会议前 3 天；抽签后，

在比赛前 7 天），并经主办单位同意后方可退赛（书面申请传真到

020-37653353，传真后请致电 87653952 予以确认）。否则，将取消该市该

赛事两年的参赛资格，并予以通报。 

十七、赛风赛纪 

（一）为严肃赛风赛纪，体现学生体育赛事“团结、奋进、文明、育

人”的宗旨，各参赛单位须按照本规程的规定对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认

真进行审查，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行为发生。 

（二）按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和赛会相关规定，对

违反参赛资格及赛风赛纪的运动队（员）、教练员、裁判员、领队及其所

在单位进行处罚，同时追加停赛 1—2 年，追究相关责任人及其所在单位

的责任，并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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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保险：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并将保险凭证复印件带到赛区以备查验。

裁判员保险由大会负责。 

十九、每场比赛运动员凭注册卡（胶质版或纸质版）和身份证原件进

行检录。报到时，主办单位不再下发注册卡（胶质版或纸质版），请各队

在“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管理系统”里“运动员管理”的“导出制卡文件”中

导出运动员注册卡，并自行打印（建议用彩色打印），裁剪过塑后带到赛

区比赛。 

二十、赛区通知和成绩公布。比赛期间，赛区通知和每天的比赛成绩，

大会将统一发送到指定邮箱，邮箱用户名和密码将在联席会议上公布，请

各参赛队伍指派专人负责查看，但一律不得更改邮箱密码或删除邮箱中的

信件。 

二十一、比赛执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和《全国足球

比赛违规违纪处罚规定》。 

二十二、仲裁、比赛监督、裁判长和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其余人

员由承办单位聘请。 

二十三、全省总决赛未尽事宜，请各代表队浏览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

联合会网站（http://www.gdssa.com/）的“中学体育竞赛”栏目（如有关补

充通知、报到事宜等），主办单位不再下发书面通知或电话告知。 

二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广东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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